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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湖复决字〔2023〕2 号

申请人：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湖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住所地：三门峡市湖滨区黄河东路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旭娜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 2023 年 1 月 9 日作出的三（湖）工伤

认字〔2023〕×号认定工伤决定书，于 2023 年 3 月 1 日向本机

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2022 年 5 月 8 日，赵某到大坝小火车干值班工

作。值班工作系临时工作，不属于申请人的经营范围，不是申请

人业务组成部分。值班工作是由专人负责管理，工资是按天计算

按月发放，工作期间申请人不负责考勤记录和人员管理。赵某与

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。认定工伤的前置条件是存在劳动关系，

赵某应当先确认劳动关系。本案中，在没有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况

下，直接认定工伤，程序明显错误。

二、赵某陈述自相矛盾，明显是虚构事实。2022 年 8 月 16

日 17 点 43 分，赵某在微信群中提供的工作日志显示“上午史家

滩值班室打扫卫生，8:40-10:30，小安一线除草；下午史家滩值

班”。而赵某在申请认定工伤时称“2022 年 8 月 16 日下午 5 点

左右，在杂草清除作业时摔倒。”且在认定工伤过程中称 3 点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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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，赵某陈述先后矛盾。赵某受伤并不是在工地造成的，与申请

人无关，原机关认定工伤错误。

三、认定工伤决定书中显示“赵某在××医院治疗，被诊断

为：右齿骨鹰嘴骨折；2、右肱骨远端粉碎性骨折，肱骨外踝骨

折，肱骨滑车骨折；3、头皮擦伤。”骨折会伴随疼痛感和肿胀而

赵某没有任何感觉，还能骑车回家，过了几个小时才去医院，明

显不符合常理。”

四、被申请人认定赵某构成工伤错误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第 14 条之规定，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可以证明赵某是在工作时间，

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。原机关仅仅依据赵某的陈述直

接认定赵某属于工伤明显错误。

被申请人称：赵某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通过河南省工伤认定

系统网报申请工伤认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对赵某下

达了三（湖）工伤补字〔2022〕×号材料补正通知书，赵某于

2022 年 12 月 8 日，材料补证齐全后，被申请人受理并下达了三

（湖）工伤受字〔2022〕×号受理通知书，同时对某公司下达了

三（湖）工伤举字〔2022〕×号举证通知书。答复人受理该案件

后，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，举证期满后，

被申请人做出了三（湖）工伤认字〔2023〕×号工伤认定决定书。

被申请人对赵某工伤认定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。

一、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八条之规定，劳动行政部

门工伤认定程序中，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

在劳动关系的职权。某公司未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但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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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提交了银行工资流水证明和考勤打卡记录与工作日志聊天

记录，及被申请人对证人仝某和梁某的询问笔录中，均记录有公

司打卡记录，赵某与某公司事实劳动关系成立。

二、1.赵某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 17 时左右在大安村铁路附

近进行杂草清理工作时骑车摔倒。随后由家属陪同到××医院就

诊。（诊断结论为：1.右尺骨鹰嘴骨折，2.右肱骨远端粉碎骨折:

肱骨外髁骨折、肱骨滑车骨折;3 头皮擦伤。）8 月 16 日晚上 8 点

赵某告知同事仝某自己受伤。通过微信记录显示，2022 年 8 月

23 日赵某告知单位法人苏某住院需要用钱，苏某于当晚转账给

赵某××元住院费，并告知申请人赵某只管放心住院，不用担心

钱的问题。经被申请人调查，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都可以证明

赵某是在 8 月 16 日工作时受伤。某公司举证内容有聊天记录一

份、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材料均未显示赵某受伤不属于工作时间和

工作地点。2.2022 年 12 月 8 日被申请人三位执法人员协同赵某

以及某公司人员到事故地点调查，赵某当场指认受伤地点就是自

己的工作地点。在场的某公司工作人员并未指认事发地非赵某受

伤地。故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十四条（一）之规定，在工作时

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，用人单位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

导致的，则推定为工作原因，亦可推定为工伤。（以上是执法经

过均有执法记录仪视频）

对某公司提出的诊断结论，并不能说明赵某在受伤以后不能

骑车回家，属于医院解释范畴。

经查：赵某系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值班人员,赵某与

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，但参与公司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9 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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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考勤，公司按月以工资的形式支付赵某劳动报酬。2022 年 8

月 16 日下午赵某受伤。17:43 赵某在公司微信工作群内分享工

作日志，显示当日的工作内容为：上午史家滩值班室打扫卫生，

8:40 分-10:30 分小安一线除草，下午史家滩值班。当晚 19:00

赵某入住××医院关节外科三，诊断结论为：1.右尺骨鹰嘴骨折，

2.右肱骨远端粉碎骨折：肱骨外髁骨折、肱骨滑车骨折；3.头皮

擦伤。

赵某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向被申请人递交了《工伤认定申

请表》、人事关系证明（考勤表、银行工资收入明细表），被申请

人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分别向赵某和公司送达了三（湖）工伤补

字〔2022〕×号《工伤认定补正通知书》，赵某向被申请人提供

了《诊断证明》、加盖指纹的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和证人证言 2

份。2022 年 12 月 8 日被申请人组织赵某及公司人员到事故发生

地进行调查，赵某对受伤地进行指认。同日被申请人分别向赵某

和公司送达了三（湖）工伤受字〔2022〕×号《工伤认定申请受

理决定书》和三（湖）工伤举字〔2022〕×号《工伤认定举证通

知书》，在举证期间内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2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

聊天记录一份、《情况说明》一份。2023 年 1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

作出三门峡市工伤认定申请审核并向赵某和公司分别送达了三

（湖）工伤认字〔2023〕×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
项之规定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的材料“与用人单位存在

劳动关系（包括事实劳动关系）的证明材料”，劳动行政部门在

工伤认定程序中，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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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关系的职权，被申请人的认定程序合法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：“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

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”。被申请人

收到赵某的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后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工

伤认定办法》所规定的程序，向申请人作出并送达了《工伤认定

补正通知书》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

书》，申请人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聊天记录一份，《情况说

明》一份，这两份证明材料不足以证实赵某受伤是非工作原因导

致的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作出三（湖）工伤认字〔2023〕×号《工

伤认定决定书》，认定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三（湖）

工伤认字〔2023〕×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4 月 23 日


